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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出现

在雷鸣以前。

1848 年 2 月，《共产党宣言》正式发

表。马克思主义横空出世，成为一道划

破暗夜的闪电。

1920 年的中国风雨如晦，但也孕育

勃勃生机。这年 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首

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

版。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思想、科学社会

主义的标志性著作就此在中国传播开

来。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为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重要

的铸魂、引航作用。

从 1920 到 2020，百年历史并非都是

宏大叙事，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

也与《共产党宣言》紧密联接。他们中，

有人舍生忘死保护宣言；有人不断创新

讲述宣言的方式；还有人风华正茂，在国

家最需要的地方开启为真理而奋斗的壮

美人生……

战火中，一对父子守护“革命
书刊”

上海市兴业路 76 号，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展厅内陈列着 1920 年 8 月和 9 月

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其

中，9月再版本宣言的左上角盖有一枚长

方形印章，“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

二十余年的书报”的字迹仍可辨认。这

背后，是早期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忠诚与

守护。

张人亚，字静泉，1898 年生人，15 岁

成为上海老凤祥银楼的一名金银首饰制

作工人。他曾领导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

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

因工作关系，张人亚有机会接触《共

产党宣言》等一批马列主义著作、文件和

刊物，这些文献成了他的精神指南。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中

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危急关头，张人

亚首先想到的是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

书刊的安危。这年年底，许久没回乡的

他，匆匆推开宁波霞浦的家门。

父亲张爵谦没想到，儿子带回的是

妥善保管一批文件和书刊的秘密任务。

东西放下后，张人亚悄悄返回上海。

几番忖度，张爵谦编了个“不肖儿在

外亡故”的故事，为张人亚和他早逝的妻

子修了一座合葬墓穴，并将文件秘藏进

空棺。这个秘密，张爵谦此后 20多年从

未提起。

新中国成立后，年事已高的张爵谦

仍然等不到儿子的消息，便将衣冠冢内

文件取出，嘱托三子张静茂将其上交党

组织。这批由张家父子保护下来的珍贵

文献，其中多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机关报《红色中华》记载，张人亚于 1932
年病故。悼词写道：“人亚同志对于革命

工作是坚决努力，刻苦耐劳的，在共产党

内始终是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之下，与一

切不正确思想做坚决斗争……”

“这是保护党内重要文献的壮举。”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品保管部副主任

王长流感慨，张人亚和他的亲属都有着

“使命重于生命”的担当，这样的赤子之

心，使人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近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与上海评

弹团合作，把张人亚的故事改编成中篇评

弹搬上了舞台，戏的名字就叫《初心》。

书信间，两代共产党人探寻真
理味道

“你们要知道我的遭遇，遭遇就是反

动派在那白色恐怖时期常把‘共产党宣

言’当作我的头衔……要你怕，要你不敢

动。不过我这人是不大知道怕的。”

这是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中国共产

党最早成员之一陈望道存世不多的亲笔

信中的一段话，信是他写给一位后辈的。

1973 年 5 月 8 日下午，时年 45 岁的

浙江金华地区教师郑振乾壮起胆子，给

仰慕已久的陈望道写信：“最近我们金华

地委举办了第一期兼职理论辅导员读书

会，主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的

《共产党宣言》……我们殷切请求您，将

那时翻译出版的原本寄数份给我们……

同时敬请陈老将翻译出版宣言的经过、

遭遇告诉我们。”

后辈同志对马列主义的热爱、对共

产主义事业的热忱，让陈望道在回信中

直言“感到无限亲切”。他同时说道：“至

于学习，我劝你们读新著，新著有马克

思、恩格斯的许多篇序，比旧本完备得

多。”

据档案资料记载，1920年春，陈望道

全神贯注翻译宣言时，曾误把墨汁当作

红糖蘸着粽子吃，并对母亲说“够甜，够

甜”，留下了“真理味道有点甜”的故事。

白色恐怖时期，反动派将《共产党宣言》

定为禁书，不准再版，见之即查缴。陈望

道则被冠以“《共产党宣言》译者”名号，

上了反动派黑名单，多次险遭毒手，直至

上海解放。

近半个世纪过去，郑振乾已 92 岁高

龄。他将陈望道的亲笔信视作珍宝，“它

总能使我感到格外振奋，信的字里行间

都闪耀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崇

高品行，激励我不忘初心、追求真理。”

一个细节是，信在 5 月 8 日寄出，回

信的落款是 5月 11日。“父亲一定是收到

信后就立即提笔回信了。”陈望道之子陈

振新告诉记者，父亲平日言语不多，更不

愿意和人谈起自己的遭遇。“但他对这些

年轻人有问必答，只因他们同样热爱马

列主义。他想用那些话去激励他们坚守

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做宣言精神的忠

实传人。”

音频里，党史专家讲“活”宣言
故事

“你们写过入党申请书吗？还记得

自己入党的日子吗？……记得当时老师

问我们，你们读过宣言吗？后来，这本

书，我们一读再读。每次读，都会感叹它

的品格和力量。”

像唠家常一样，一节党课就这样开

始了。“旷世宣言惊风雨”的主题之下，讲

的就是那本“区区一万多字却一经问世

就震动整个欧洲的小册子”。

这是“给 90后讲讲马克思”音频党课

中的一节，2018 年 4 月以来，共 19 集、每

集约一刻钟的党课在上海乃至全国年轻

听众中间引发“追剧”效应，节目总收听

量逾 3亿人次。

“网红党课”的幕后创作者，来自中

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党建服务中心

等单位。“对年轻人来说，马克思可能是

‘熟悉的陌生人’，宣言可能是‘高大上’

的经典理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

曾峻亲历“给 90 后讲讲马克思”全集制

作，他想通过创新形式让年轻人理解，伟

人思想的形成根植于时代和实践，是丰

富而立体的，宣言也不是“板起脸讲道理

的论文”，而是内容和形式完美结合的理

论著作、文学著作。

“讲‘活’宣言故事，推动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就要形成特色、有效传播，走向

青年，和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曾峻

看来，系列党课的创新在于还原伟人平

凡的一面，在有限的时间内立足现实阐

释经典理论，通过音频的形式“占领”年

轻人的“碎片时间”，让思想理论教育进

入日常生活。

“宣言写道，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

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这就

是‘初心’。而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坚持

‘人民至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这是对宣言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曾

峻说，从 100年前陈望道的中文首译本开

始，宣言在中国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宣言引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找到人生

信仰的坐标，汲取精神力量，并化为脚踏

实地的行动。

“战场”上，青年一代践行初心
使命

出于兴趣，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85后”医生王相诗曾把《共产党宣言》读

过几遍。但今年读来，又不同于先前的

感受。

清明时节，她作为抗疫期间火线入

党的医护人员代表，同其他几名师生在

复旦大学陈望道塑像下，接力朗诵《共产

党宣言（节选）》。塑像静立，内心似火。

不 一 样 的 感 受 ，源 自 不 一 般 的 考

验。王相诗工作的医院，是上海市新冠

肺炎儿童患者唯一定点收治单位。作为

传染科主治医师，即使疫情初期对病毒

尚有许多未知，她也没想过退却。退了

返乡的机票，暂别年幼的孩子，她毅然坚

守抗疫最前线。与对成人的救治不同，

隔离病房的孩子离开父母的陪伴，极度

缺乏安全感，王相诗和护士们必须当起

“临时妈妈”，在救治之外给予孩子亲人

般的关爱。

救治中，王相诗把危险留给自己，主

动承担采样、吸痰等高风险工作。有时必

须让孩子放松，她就穿着臃肿的防护服，

跳起自编自导的“儿童舞”。病房外，她主

动添加患儿家人微信，及时和对方沟通孩

子救治情况，尽力平复家长的焦虑。

“我也有孩子，最能理解妈妈们的心

情。”王相诗说。

给王相诗最大鞭策的，是身边的共

产党员。他们有的是科室同事，有的是

护士长；有人饱经沧桑，也有人稚气未

脱。在党员的模范引领下，传染科全体

医护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展现出空

前战斗力。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

利益不同的利益……”王相诗在陈望道

塑像下朗诵道。“你看共产党员不惧危

险、冲锋在前的样子，不就是宣言精神的

现实写照吗？”

战“疫”见证了她对党的热爱。3 月

20日，王相诗如愿火线入党。

真理之光，穿越历史，照亮今天。

时光走过百年。今天的我们愈发相

信：马克思是对的，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共产党宣言》不

仅是划破旧时代夜空的那道闪电，更是

照耀新时代航程的永恒明灯。

新华社上海7月5日电

永恒的明灯
——写在《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出版100周年之际

□ 新华社记者 季明 杨金志 吴振东 郭敬丹

纵观全球，人们有这样一个普遍共识：国家越安全，社会越安

定，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就越能得到保障。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并将该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

实施。这部法律的实施，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了强大支撑，

不仅将有力推动香港重回正轨、重新出发，也将成为香港居民权利

和自由的坚实保障。

“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怎会有安居乐业的家园！”去年香港

“修例风波”发生以来，人们对这句话深有体会。在反中乱港势力

的策划和怂恿下，香港街头“黑暴”横行、“揽炒”成风，激进暴力分子

当街纵火、四处投掷汽油弹和燃烧弹，暴力对抗警方执法，袭击、禁

锢、围殴警察和平民，私藏枪械和弹药，放置爆炸装置，甚至进行炭

疽恐吓，制造恐怖主义事件……当起码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当正常的生活生计都受到威胁，谈何安居乐业，谈何权利自由？如

今，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那些煽动“黑暴”、策划“揽炒”的人，正是

香港居民权利和自由的最大敌人。

一段时间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利用香港在国家安全领域的“不

设防”，大肆从事破坏“一国两制”活动。不仅如此，他们还将维护国

家安全与保障居民权利和自由相对立，刻意污名化、妖魔化香港基本

法第23条立法，以方便他们进行各种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实施，

针对的正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这就是法律

规定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

力危害国家安全这四类罪行。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这些行为和

活动，就是要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更好地保障绝大多数香

港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好地保障基本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权利自由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明确规定了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遵循的重要法治原则，强调“尊重和保

障人权”。法律颁布实施后，香港居民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

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包括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

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在内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不会受到任

何影响。香港作为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居民和法人与其他国家、地

区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等有着密切往来和联系，这些正常的交往活动依法受到保护，也不会

受到任何影响。

毋庸讳言，这里还涉及一个深层次问题，就是香港一些居民对国家的了解和信任问

题，特别是对内地法治状况的了解和信任问题。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努力，中国

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步。正所谓“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中国内地是吸引外

资最多的地方之一，这本身就是中国良好法治状况的体现。就刑事司法制度而言，内地与

香港相差不大，国家安全机构在内地办案始终坚持严格依法办事，并有严格的程序限制，

怎么可能到了香港反而变得无拘无束？近年来，不少长期在中国内地工作、生活的外国人

以各种方式谈及，中国是世界上最能给人安全感的国家，就是最好的明证。

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切实贯彻落实，香港居民

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依法得到充分保障，而且享有比港英时期更为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如今，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这

个“守护神”，香港居民必将更充分地享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在更安全、更稳定、更和

谐的社会环境里生活、工作、创业。清除了戾气和恐惧、恢复了安宁与祥和的香港，必将迎

来更加美好的明天、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

公署。驻港国安公署执法权问题备受

社会各界关注，对此，法律专家指出，驻

港国安公署在特殊情况下拥有执法权

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行使相关权力是

对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执法和司

法工作的有力支持和补充。同时，驻港

国安公署行使执法权完全不违反香港

基本法有关规定，更不会侵犯香港居民

合法权益。

驻港国安公署办理案件适用
内地刑事诉讼法不违反基本法

根据香港国安法规定，驻港国安公

署在香港特区办理有关案件的立案侦

查、审查起诉、审判和刑罚的执行等诉

讼程序事宜，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根据香港

基本法第 18 条规定，全国性法律列入

附件三，才在香港特区实施。驻港国安

公署执法时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是否违反基本法规定？

法律专家就此分析指出，基本法第

18条规定的是全国性法律完整地、普遍

地适用于香港特区的情况，包括实施范

围是整个香港特区，实施主体主要是香

港特区，适用情形不受限制，适用对象

是香港特区所有人。而根据香港国安

法规定，驻港国安公署和国家有关机关

办理的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和其他有关法律，实施主体是

驻港国安公署和国家有关机关，适用情

形不是所有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而是严格限定于香港国安法规定的三

类特定情况，适用对象客观上也限制在

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不是

针对香港特区所有人。因此，不存在抵

触香港基本法第 18条的问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田飞龙

指出，从实操层面看，驻港国安公署和

国家有关机关办理的案件，其立案侦

查、审查起诉、审判和刑罚的执行等诉

讼程序的绝大部分在内地完成，适用全

国性法律也是理所应当。

驻港国安公署依法逮捕犯罪
嫌疑人并押解至内地不违反基本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

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

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香港基

本法第 95条规定了香港特区与全国其

他地区司法机关之间的司法协助，包括

区际刑事司法协助。

专家指出，驻港国安公署管辖的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中，将犯罪嫌疑人

逮捕并押解至内地，与基本法第 95 条

规定的情形不同。从行为本质看，刑事

司法协助是协助或代为履行一定的刑

事诉讼程序或刑事实体权利的活动，本

质上是两个平等主体间的相互合作关

系，是基于对方请求而给予的帮助。驻

港国安公署按香港国安法规定在香港

特区进行执法，是独立的，并不依赖于

香港特区提供协助和便利。

两者的区别体现在几个方面——

从活动主体看，区际刑事司法协助

发生在法律地位平等的主体之间，而驻

港国安公署根据香港国安法第 55条进

行执法，是代表中央政府在港行使管辖

权，与特区并非平等的主体。

从权力行使依据看，刑事司法协助

的主要依据是基于双方合意的有关协

定或实践惯例，而驻港国安公署根据香

港国安法第 55 条进行执法，主要是基

于中央在特定情形下对香港特区危害

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管辖权，体现了中

央与地方在管辖权上的划分。

从活动内容看，刑事司法协助主要

是司法领域的合作，而驻港国安公署和

国家有关机关对香港特区危害国家安

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是包括立案侦

查、审查起诉、审判和执行刑罚等所有

环节的全流程管辖。

田飞龙指出，中央和香港特区的两

个执法司法主体依照各自的法律开展

执法和司法活动，各自形成一个闭环，

职责分工和案件管辖划分清晰，又形成

一定的互补、协作、配合关系，从而共同

构建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

和机制体系，与基本法第 95 条规定是

两码事。

驻港国安公署行使执法权不
会侵犯香港居民合法权益

香港国安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

专家指出，驻港国安公署在对相关案件

进行管辖时，定将充分保障香港居民根

据香港基本法和两个相关国际人权公

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包括

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

行、示威的自由在内的权利和自由。

从程序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对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保护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以及其他相关

人士的权利均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驻港国安公署将严格按照香港国安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开展

有关工作，并依法接受国家监察机关监

督。之所以作出如此严格的规定，就是

要确保驻港国安公署行使执法权不会

侵犯香港居民合法权益。

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李晓兵指出，香港国安法是实体

法、程序法和组织法的有机结合，立法

十分严谨，程序性条款很多，遵循现代

法治原则，兼顾两制差异。法律中规定

了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原则，明确香

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应得到

充分保障。香港国安法惩治的是极少

数犯罪分子，保护的是绝大多数守法市

民。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驻港国安公署在港行使执法权必要合法
——香港国安法热点透视之三

□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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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日，游客在曲周县胜丰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荷塘景区游览（无人机照片）。 时值夏日，河北省曲周县胜丰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荷塘景区的荷花竞相绽放，吸

引众多游人前来观光游览。 新华社记者 王晓 摄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